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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今針對今針對今針對今(11)(11)(11)(11)日民眾投書自由時報日民眾投書自由時報日民眾投書自由時報日民眾投書自由時報「「「「開放中國律師開放中國律師開放中國律師開放中國律師，，，，應三思應三思應三思應三思！」！」！」！」

一文指出法務部一味聽從已在中一文指出法務部一味聽從已在中一文指出法務部一味聽從已在中一文指出法務部一味聽從已在中國設點的七大律師事務所建議國設點的七大律師事務所建議國設點的七大律師事務所建議國設點的七大律師事務所建議

將開放中國律師來台乙情將開放中國律師來台乙情將開放中國律師來台乙情將開放中國律師來台乙情，，，，法務法務法務法務部部部部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目前 ECFA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尚在諮商中，其中法律服務業是否開

放之議題，法務部相當重視各界意見，並多次邀請律師全聯會、各

地方律師公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等機關

共同開會研商，廣泛聽取各界意見，目前是否開放中國大陸律師來

臺執業之議題，仍屬研議階段，尚未定案。 

二、 台北律師公會定於 101 年 9 月 15 日舉行之座談會，係本部與中華

民國律師公會多次開會之共識，希望藉由座談會瞭解律師界對此議

題之意向，俾作為訂定政策之參考。 

三、 民眾於今(11)日投書自由時報指出本部一味聽從已在中國設點的

七大律師事務所建議，與中國政府進行多次談判，甚至封鎖消息，

不讓權益受影響之一般律師獲得資訊、參與討論，並預計十月底定

案開放中國大陸律師來台乙事實，容有誤會，應予澄清。   


